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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08

证券简称：恒久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1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8,813,645.89 286,359,847.67 11.33

营业利润 38,576,032.41 34,578,353.19 11.56

利润总额 38,551,549.23 34,559,198.35 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05,446.54 30,446,607.75 1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8 0.159 1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7% 5.72% 上升0.45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86,958,927.11 622,898,240.51 1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65,999,857.39 540,957,167.11 4.63

股 本 192,000,000.00 192,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95 2.82 4.61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18,813,645.8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3%；实现营

业利润38,576,032.4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56%；实现利润总额38,551,549.23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1.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05,446.54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2.35%。 业绩增长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和财务汇兑收益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0.019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上升至

6.17%，主要系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86,958,927.1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2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65,999,857.3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3%；股本192,000,000.00元，较

上年同期没有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9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0%至20%，2018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435.73万元至3,653.59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20.54万元，同

比增长12.35%，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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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

2019-017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

文。经自查，为便于投资者阅读理解，现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中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内

容如下：

删去“二、财务报表”中“母公司利润表”的“利息收入”项目之“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的“-”号。

更正前：

母公司利润表

2018年1—12月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409,387,762.97 363,963,226.24

减：营业成本 186,131,581.70 174,234,550.84

税金及附加 855,021.64 1,242,532.1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32,362,545.97 21,739,875.27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98,830,474.58 104,741,467.51

其中：利息费用 99,252,015.87 106,239,349.74

利息收入 -443,832.82 -1,894,250.28

资产减值损失 5,246,059.78 1,277,460.00

…… …… ……

更正后：

母公司利润表

2018年1—12月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409,387,762.97 363,963,226.24

减：营业成本 186,131,581.70 174,234,550.84

税金及附加 855,021.64 1,242,532.1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32,362,545.97 21,739,875.27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98,830,474.58 104,741,467.51

其中：利息费用 99,252,015.87 106,239,349.74

利息收入 443,832.82 1,894,250.28

资产减值损失 5,246,059.78 1,277,460.00

…… …… ……

2018年度审计报告“母公司利润表”有关内容相应进行修改。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更正后的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18年度审

计报告于2019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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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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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盛亚洲” ）持有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或“嘉泽新能”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272,232,3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8%。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高盛亚洲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33,572,3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8%。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5），高盛亚洲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38,6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即不超过19,330,000股）。减持时间区

间：于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

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0），截至2018年11月29日，高盛亚洲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19,330,000股，减持数量已达到公

司股份总数的1%；尚余19,330,000股（集中竞价方式）未减持，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2019年2月27日，高盛亚洲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38,660,000股，减持数量已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Holdings�

(Asia)�Limited�（高盛亚

洲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72,232,305 14.08% IPO前取得：272,232,3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Limited�

（高盛亚洲投

资有限公司）

38,660,

000

2%

2018/9/13

～

2019/2/27

集中竞

价交易

4.30 －

6.00

194,690,

643.31

已完成

233,572,

305

12.0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2/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天明泽”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19年2月28日起，通过恒天明

泽办理华夏短债债券A（004672）、华夏短债债券C（004673）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恒天明泽办理华夏短债债券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具体流程、规则以及投资

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循华夏短债债券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本公司

发布的相关公告及恒天明泽的有关规定。 恒天明泽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恒天明泽客户服务电话：400-898-0618；

恒天明泽网站：www.chtwm.com；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一览表》进行查询，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情况的信息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

基金定期定额开通状况一览表》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自

2019年2月28日起，上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消

费行业” ，基金申赎代码：510631）、上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金融行业” ，基金申赎代码：510651）新增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由本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自2019年2月28日起，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恒生ETF” ，基金代码：159920）新增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自2019年2月28日起， 投资者可在上述证券公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

赎回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各证券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东吴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330；

东吴证券网站：www.dwzq.com.cn；

（二）国都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国都证券网站：www.guodu.com；

（三）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截至2019年2月28日，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

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68

证券简称：尖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05

债券简称：

13

尖峰

02

债券代码：

122344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暨协议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8年12月29日，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届九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对

外投资的议案》。本公司拟出资3166.73万元，收购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铭川公司”或“标的

公司” ）的全部100%股权。 收购完成后，贵州铭川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拟单独出资1亿元将标的公司

增资至1.5亿元注册资本。 标的公司将继续投资约6.5亿元建设日产4500吨水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异地技改项目

（带余热发电）。同日，本公司与贵州铭川公司的原股东栾春华、高志敏、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签订了带生效

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1月3日披露的《关于本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临2019-002）。

二、进展情况

（一）2019年2月26日，本公司（甲方）与栾春华、高志敏、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称乙方、原股东）和贵

州铭川公司（标的公司）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签订了《交接结算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接依据

（1）甲、乙、标的公司三方于2018年12月29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

（2）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8]639� 号）《资产评估报告》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2018〕7835号《审计报告》。

2、交接基准日

本次交接的基准日为 2019年2月18日。

3、股权转让款的调整

截止交接基准日，乙方未移交评估报告项下的贵HBD***车辆，该车辆评估价值：55630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约

定，减去本次未移交资产调整金额 55630�元，故本次移交后股权转让款调整为3161.157�万元。

4、暂缓支付款项

鉴于尚有部分移交事项需进一步完成，乙方同意甲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第 3.2.1� 款项下第一批次付款中暂缓支付

300万元。在乙方按期完成全部交接事项且不减少标的公司权益的前提下，甲方同意支付暂缓支付款项。 若乙方未按期完

成全部交接事项的，甲方有权继续扣留暂缓支付款项，直至完成全部交接事项。 为完成移交事项而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

担，若标的公司已支付或垫付的，甲方有权在暂缓支付款项中扣除，扣除不足的，按《股权转让协议》之相关约定继续追

索。

（二）截止公告日，原股东所持标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已持有标

的公司100%股权。

至此，本公司与原股东和标的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已满足，该协议正式生效。

目前本公司正在办理对标的公司的增资手续和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本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进展情

况。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交接结算协议》

2、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编号：临

2019-003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为部分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要约收购期限请参见后续公告的要约收购

报告书全文相关内容。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9年2月27日，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收购人” ）发来的《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相关文件。收购人拟以要约收购方式，向除四川成都水井

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 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公

司部分股份的要约。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8,854,57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45.00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之日前30

个交易日水井坊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32.52元/股。 综合考虑行业的整体发展

情况以及近期市场价格情况，本次要约收购交易价格确定为45.00元/股，在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的提示性公告之日前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基础上溢价38.36%。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期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公司70.00%的股份，公司将不

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为人民币2,198,455,650元，收购人已将人民币439,691,

130元（即不少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二、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Lakeside� Drive,� Park� Royal,� London,� NW10� 7HQ

注册资本：102,815,891英镑

注册登记档案号：970624

设立日期：1970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Grand� Metropolitan� Limited持有收购人100%股权，为收购人控股股东，收购人的

实际控制人为Diageo� plc。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推进后续相关事项和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水井坊

股票代码： 600779

收购人名称： Grand�Metropolitan�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二月

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后续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

含义。

1、本次要约收购主体为帝亚吉欧全资子公司GMIHL，要约收购目的旨在提高帝亚吉

欧对水井坊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权，不以终止水井坊上市地位为目的。

2、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8,854,570股，股

份比例为10.00%，要约收购价格为45.00元/股。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

至要约期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将

进行相应的调整。

3、本次要约收购前，GMIHL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水井坊293,127,418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60.00%。

4、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GMIHL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水井坊70.00%的股份（341,

981,988股），水井坊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5、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2,198,455,650.00元，GMIHL已于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前将439,691,130.00元（不少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

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6、根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18年修订）》的规定，水井坊

将在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后通过外商投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办理备案手续。

7、要约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依照《收购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登记结算公

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转让结算、过户登记手续，完成股份交割；在此期间，

预受要约股份将由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无法进行交易，因此导致预受要约

股份超过预定收购比例部分存在无法及时卖出的风险。 由于本次要约收购资金将由境外汇

入，涉及相关外汇监管法律程序，因此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转让结算及过户登记所需时间

可能相对延长，预计可能超过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3个交易日。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水井坊

股票代码：600779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水井坊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股） 占比

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8,545,698 100.00%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00%

总股本 488,545,698 100.00%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Lakeside� Drive,� Park� Royal,� London,� NW10� 7HQ

通讯地址：Lakeside� Drive,� Park� Royal,� London,� NW10� 7HQ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2019年2月26日，GMIHL召开董事会， 决定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

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48,854,570股，股份比例为10.00%，要约收购价格为45.00元/股。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帝亚吉欧以及收购人对水井坊所在行业的前景长期看好。 水井坊作为中国位居前列的

酒类品牌之一，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口碑。 在此

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帝亚吉欧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

市公司稳定发展，收购人拟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 ， 即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约。 本次收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

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书出具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水井坊，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股份类型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5.00元/股 48,854,570股 10.00%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正式公告之日至要约收购期届满期间，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或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要约期满后，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本次预定收购数48,854,570股，则

GMIHL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 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

数量时，GMIHL则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计算公式如下：GMIHL从每个预受

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48,854,570股÷要约期间所

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余下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

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结算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

理办法处理。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45.00元/股，因此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2,198,455,

650.00元。 在水井坊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之前，收购人已将439,691,

130.00元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帐户，不少于本次收购总额金额的20%，作为本

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全部资金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及自筹资金。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帝亚吉欧是一家全球性跨国公司， 同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 （代码

DGE）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DEO）上市，作为世界领先的高端酒类公司，其在全球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展有酒类经营业务。帝亚吉欧标普（S&P）长期信用评级为A-、评级展

望为稳定，短期信用评级为A2；穆迪（Moody's）长期信用评级为A3、评级展望为稳定，短

期信用评级为P2；惠誉（Fitch）长期信用评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短期信用评级为F2。

帝亚吉欧截至2018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97.15亿英镑，净资产为117.13亿英镑，资产负债率

为60.58%，其账面货币资金为8.74亿英镑，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收购人已与Diageo� Finance� plc（帝亚吉欧全资子公司，为集团提供融资服

务）签署公司内部贷款协议，收购人将从公司内部贷款和履约保证金中提取最终交易对价

相应的金额，支付给接受要约收购的股东，完成股份交割。Diageo� Finance� plc为公司内部

贷款提供融资的资金来自于集团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商业票据等。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金，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

的情形，也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下属关联公司的情形。 本次要

约收购符合《收购办法》及相关金融主管部门的规定。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

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

行收购义务。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要约收购期限请参见后续公告的要约收购报

告书全文相关内容。 本次要约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

的接受。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单位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法定代表人 钱于军

电话 +86-10-5832�8888

传真 +86-10-5832�8954

联系人 任征微、许宁、李洪超、段丛蕙、段佳鸣

（二）收购人律师

单位名称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0层

电话 +86-10-8560�6888

传真 +86-10-8560�6999

联系人 蓝洁、任建南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本报告书摘要于2019年2月27日签署。

收购人声明

1、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系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编写。

2、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有关规定，要约收购报告书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水

井坊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水井坊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相关规定，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要约收购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帝亚吉欧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

位，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 本次要约收购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

务。 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以终止水井坊的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后水井坊的股权

分布将仍然具备《上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

5、本次要约收购将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

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收购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公告文件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第一节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

本摘要、本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

收购人、GMIHL 指 Grand�Metropolitan�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GML 指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

帝亚吉欧 指 Diageo�plc

帝亚吉欧集团 指 帝亚吉欧及其下属企业

上市公司、水井坊 指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Holding�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部分收购要约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要约收购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即45.00元/股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IFRS 指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并经欧洲联盟

认可并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财务顾问、瑞银证券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海问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Grand�Metropolitan�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注册资本 102,815,891英镑

注册登记档案号 970624

设立日期 1970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持有100%股权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联系电话 +44(0)20�89786000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rand� Metropolitan� Limited持有收购人100%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英镑） 认缴比例

1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 102,815,891 100.00%

合计 102,815,891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MIHL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GML，持有GMIHL100%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

签署之日，GML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注册资本 689,786,236.50英镑

注册登记档案号 291848

设立日期 1934年9月6日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 Diageo�Holdings�Limited持有100%股权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联系电话 +44(0)20�89786000

2、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GML，帝亚吉欧间接控股GML，为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本

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帝亚吉欧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Diageo�plc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董事长 Javier�Ferran

注册资本 769,493,595.48英镑

注册登记档案号 23307

设立日期 1886年10月21日

企业类型 Public�Company（公众公司）

经营范围 全球酒精饮料公司

股东 伦敦交易所和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联系电话 +44(0)20�89786000

最近两年，GMIHL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收购人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见本节 “二、 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之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

业务的情况

1、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ML直接控制的子公司及其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关系 经营范围

直接 间接

1

Diageo�Group�Insurance�

Company�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保险

2

Grand�Metropolitan�Estates�

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物业管理

3

Grand�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4 Diageo�CL1�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5 Grandmet�Foods�(UK)�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6

The�Pimm’ s�Drinks�Company�

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7

Grand�Metropolitan�Capital�

Company�Limited

83% 100%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8 Diageo�DV�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9 DV�Technology�LLC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10 Diageo�Great�Britain�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销售、经销优质饮品

11 Diageo�Healthcare�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12

Lakeside�MWS�Limited�

Liability�Partnership

100% - 控股子企业 投资控股

2、帝亚吉欧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

帝亚吉欧为上市公司，根据帝亚吉欧已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帝亚吉欧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三、收购人已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MIHL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水井坊293,127,418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0%。 上述持股主体具体已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情况如下：

四、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GMIHL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GMIHL是一家控股公司，由帝亚吉欧全资间接控股。 收购人2018、2017和2016三个财

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6月30日）的简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英镑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总资产 14,670 14,530 14,530

总负债 141 0.00 0.00

资产负债率（%） 0.96% 0.00% 0.00%

2018年财政年度 2017年财政年度 2016年财政年度

来自集团公司股份的收入 0.00 1,625 6,190

净利润（亏损） -0.03 1,625 6,190

净资产收益率（%） 0.00% 11.18% 42.60%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系根据IFRS进行编制，其中2018和2017财政年度相关数据已经普

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2016财政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二）帝亚吉欧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帝亚吉欧的主要业务详见本节“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之“（二）收购人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 以下是来源于帝亚吉欧依据IFRS编制的2018、2017和2016财政

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或基于该等报表的数据编制的帝亚吉欧的简要财务情况：

单位：百万英镑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总资产 29,715 28,848 28,491

净资产 11,713 12,028 10,18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期末净资产

9,948 10,313 8,530

资产负债率（%） 60.58% 58.31% 64.27%

2018年财政年度 2017年财政年度 2016年财政年度

净销售额 12,163 12,050 10,4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3,022 2,717 2,244

净资产收益率（%） 29.83% 28.84% 27.53%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帝亚吉欧依据IFRS编制的2018、2017和2016财政年度（分别截至

当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或基于该等报表的数据编制。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

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管理人员情况

（一）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护照号码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地区

居留权

Kara�Major 董事 美国 56618xxxx 英国 是

James�Edmunds 董事 英国 51104xxxx 英国 否

Gabor�Kovacs 董事 匈牙利 BJ428xxxx 匈牙利 否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

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股权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元）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备注

1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

司

488,545,698

元人民币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60.00%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2 Guinness�Nigeria�plc

1,095,191,000尼日

利亚奈拉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58.02%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3

Seychelles�Breweries�

Limited

63,000,000

塞舌尔卢比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54.40%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4

East�African�Breweries�

Limited

2,000,000,000肯尼

亚先令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50.03%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5

Guinness�Ghana�

Breweries�Limited

272,879,000加纳的

塞地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80.39%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6 ZwackUnicum�plc

2,000,000,000匈牙

利福林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26.00%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7 United�Spirits�Limited

1,453,000,000印度

卢比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54.78%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8

Pioneer�Distilleries�

Limited

134,200,000印度卢

比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41.01%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9

Hanoi�Liquor�Joint�

Stock�Company

200,000,000越南盾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品 45.57%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除间接持有Diageo� Group�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的100%股权之外，帝亚吉欧并未持有或控制5%以上其他金融机构的股权。

第三节要约收购的决定及目的

一、要约收购的目的

帝亚吉欧以及收购人对水井坊所在行业的前景长期看好。 水井坊作为中国位居前列的

酒类品牌之一，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口碑。 在此

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帝亚吉欧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

市公司稳定发展，收购人拟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 ， 即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约。 本次收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

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要约收购的决定

2019年2月26日，GMIHL召开董事会， 决定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

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48,854,570股，股份比例为10.00%，要约收购价格为45.00元/股。

三、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水井坊的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如下：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单位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法定代表人 钱于军

电话 +86-10-5832�8888

传真 +86-10-5832�8954

联系人 任征微、许宁、李洪超、段丛蕙、段佳鸣

（二）收购人律师

单位名称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0层

电话 +86-10-8560�6888

传真 +86-10-8560�6999

联系人 蓝洁、任建南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上市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其具体情况

瑞银证券、海问律师事务所与收购人、水井坊和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瑞银证券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

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收购水井坊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收购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的管理能力，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

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海问律师事务所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

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摘要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要约收购的信息外，收购人郑重说明：

1、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未采取或拟采取

对本次要约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也不存在对本次要约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2、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3、收购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水井坊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4、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5、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及其他法规规定的下列情形：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

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最近 5� 年内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

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的情形。

收购人：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Limited

授权代表：Elizabeth� Brown

2019年2月27日


